
 

 

 

恒生银行（中国）私人贷款申请人声明 

（适用所有申请人） 

 
1) 本人（等）声明，就本人（等）而言，若(i) 现在或于过去十二个月内为汇丰集团或恒生银行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之董事，或(ii) 现在为汇丰集团或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股东/行政总裁

/雇员或其亲属或受托人，会以书面方式通知贷款人。如果没有提供书面说明，则视为本人（等）已

经确认本人（等）不属于(i) 现在或于过去十二个月内为汇丰集团或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

董事，或(ii) 现在为汇丰集团或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主要股东/行政总裁/雇员或其亲属

或受托人。  

 

2) 本人（等）证实在*申请表及附件中所提供之资料正确完整并授权贷款人与任何其认为适当之渠道沟

通及提供/交换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进入贷款人认为合适的征信系统）以确证本人（等）的信用信息

和信用评估信息之正确性。本人（等）承诺，如任何该等资料有任何更改，本人（等）应当即时以书

面或其他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话、电子邮件等）通知贷款人。本人（等）授权贷款人根据审核个人

贷款申请和贷后风险管理的需要进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其他征信机构查询个人

信用报告或相关个人信息，并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或其他征信机构报送本人（等）

的信用信息。本人（等）亦授权贷款人向电信运营商核实本人（等）通讯类相关信息（仅用于贷款人

贷款审核过程中的身份信息核实）。该等授权自本人（等）签署申请表（包括线上阅读确认并提交线

上申请表）后生效，并在申请贷款过程中，贷款存续期间或贷款项下任何债务未向贵行清偿前始终有

效，不得提前解除。本人（等）完全知悉并理解本授权条款，对贵行在上述代理权限内所实施的法律

行为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本人（等）均予以接受及认可。贵行已经适当地通知本人（等）贵行超出

授权查询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均由贵行承担。 

 

3) 若符合本合同贷款使用用途的个人消费品的购买价发生任何变化，本人（等）承诺立即书面通知贵行。

本人（等）同意如果个人消费品的实际购买价低于在贷款申请过程当中披露给贵行的购买价，贵行有

权变更贷款额或取消贷款。  

 

4) 本人（等）证实上述各项资料均为属实，且同意随本申请书报送的资料复印件或电子形式文档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线上提交表格，电子邮件发送附件等）可供贷款人留存作为备查凭证。如资料失实或

虚假，本人（等）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本人（等）同意贷款人有绝对权利接纳或拒绝本人（等）之申请或经审查后修改本人（等）申请的贷

款条件，而毋须给予解释。本人（等）为此进一步确认，与申请表中“贷款申请详情”有关的所有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均以贷款人的审批结果为准，申请表与就此签

署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有任何不一致之处的，均应以《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约定为准。  

 

6) 本人（等）保证在取得贷款人贷款后，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  

 

7) 本人（等）知悉及同意贷款人可根据不时给予客户之结单、通函、条款及细则内所载有关披露个人资

料的政策作指定用途及向指定人士披露本人（等）的个人数据（「数据」）。同时，本人（等）同意

贷款人可将本人（等）「资料」转移至本人（等）住所地以外地方（包括中国境外地区），根据有关

条例及规则所适用的核对程序核对本人（等）的「数据」及其它数据，及用作提供银行证明书或信贷



 

 

咨询用途。在不损害上述条款的情况下，本人（等）确认当贷款人认为有需要或适当时，可将任何该

等「数据」或其它数据转给本人（等）的任何服务供应商（无论其是否位于本人（等）住所地），以

使该（等）供应商为贷款人进行数据处理或代表贷款人向本人（等）提供任何服务。  

 

8) 关联方声明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包括其不时

修订），本人（等）并非该法规所定义的贵行的关联方。  

本人（等）确认本人（等）完全了解该法规的内容，如有任何疑问，贵行亦已给予完整的说明，本人

（等）的上述声明在一切方面均为真实和准确。  

本人（等）兹证实上列资料是正确的和完整的。本人（等）承诺，如任何该等资料有任何更改包括但

不限于本人（等）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包括其不时修订）成为贵行的关联方，本人（等）应当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贵行。  

 

9) 本人（等）向贵行保证已经获得申请表中提及的人士（包括但不限于其他联系人、现职雇主）的授权

或同意，有权合法地将该等人士的信息提供给贵行。本人（等）授权贵行将本人（等）贷款的相关信

息披露和提供给该等人士。本人（等）进一步同意贵行可联系现职雇主和/或其他联系人以核实本人

（等）的受雇状况及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特别提示：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任何贷款均不得用于任何投资、房产、股市、期

市或任何其他股本权益性投资，亦不得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或其他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用途。本笔贷款只

能用于中国境内消费支出(此处所指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  

 

备注： 

*申请表：声明中所指申请表包括纸质版申请表、线上申请表及其他等电子形式 

 

 

 

 

 


